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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应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建设用地科的申请，结

合用地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下称《告知书》）。

第二条 本《告知书》所设定的规划条件，是对本用地进行项目策划、总平面设计、

建筑设计、规划验收等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本《告知书》。本《告知

书》包括《文本》和《图则》两部分，必须同时使用。

第三条 编制本《告知书》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版）

《潼湖生态智慧区梧村河东片区(大数据产业园中区)ZKC-065-01、

ZKC-065-04、ZKC-066-01、ZKC-066-02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调整》（草案）

第四条 本《告知书》未明确的相关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省、市有关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标准和政策等规定。

第二章 用地现状

第五条 本用地位于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梧村河东片区，地块编号为 ZKC-065-04，

其具体位置详见《图则》。

第六条 本用地周边情况：北侧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18 米的东升北路；南侧为规

划道路红线宽度 26 米的青春大道；西侧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6 米的东旺路；东侧为规

划道路红线宽度 42 米的新侨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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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设计要求

第七条 用地规划要求

本用地须按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所划定的范围整体规划、统一开发建设。

本《告知书》采用“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即计算指标用地界线范围内的用地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系数、绿地率等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本用地的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和具

体范围详见《图则》。

第八条 用地性质：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第九条 开发强度要求：本用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控制详见《图则》。

建筑首层如架空作为开敞式公共停车或公共开敞空间，其面积不计入计容积率建筑

面积，但其建筑高度和层数须计入建筑高度和层数指标；建筑物的地下室如用作停车、

人防和配套设备用房，其面积不计入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第十条 配套设施要求

本用地须按惠州市有关规定设置工业“三废”处理装置，建设时若周边无建设完善

的污水管网，则须设置无动力微型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且纳入管线综合规划，管线综合

规划须与总平面规划设计同步进行、同步报审。“三废”处理装置须与项目同步建设、

同步规划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道路交通要求

（一）出入口控制：本用地出入口位置及相关限制详见《图则》。

（二）宜优先采用客货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

（三）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厂房按每 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0.3 个，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按每 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0 个，配建停车位应按要

求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第十二条 建筑间距要求：应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

视觉卫生等要求，并结合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建筑红线要求：临规划城市道路一侧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之间用地的使

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详见《图则》。

第十四条 建筑设计要求

（一）建筑首层所有出入口的上方均须设置雨篷，并作标识装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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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项目建筑物须按照《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

规划（2016-2035）》要求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第十五条 本项目涉及人防、军事、消防、环卫、供电、燃气、供水、排水、电信、

广播电视、抗震设防等问题时，应到对应的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本用地须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实施意见》（惠府办〔2019〕10 号）及相关文件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告知书》的解释权归惠州仲恺高新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发卷日期超过一年尚未挂牌使用的《告知书》，须经惠州仲恺高新区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方可使用。

————————————————————————————————

编制单位：广东远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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